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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协近日发布公告称：成立审计准则委员会，该委员会属中注协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审计准则。

众所周知，美国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剥夺了美注协的审计准则制定权。因为，由协会制定审计准则

导致审计准则的公信力受到公众质疑，即：作为准则制定机构，它应对社会公众负责，但作为一个协会，它又代表了会

员的利益。协会制订的审计准则有内部自律性规则嫌疑，影响了其法律效力。 

作者认为：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准则更多体现一种执业参考，而不是执业依据，准则本身没有法律效力，但作

为行业技术性规则，仍是认定审计师过错的重要参考。 

  对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 

目前对独立审计准则法律地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审计准则不能成为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的法定标准；另

一种观点认为：审计准则具有法律效力。 

前种观点认为：审计准则是行业协会制订的内部自律性规则，其制度价值在于保障审计质量和作为对其成员的审计失败

是否追究纪律责任的依据，不能调整注册会计师与财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民事关系。我国的审计准则与公众期望之间存

在一定差距，该差距的存在进一步表明：我国的审计准则不能作为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的法定标准。 

后种观点认为“注册会计师承担的审计责任是一种注意义务违反的过失责任。相对于普通人而言，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

是一种高度的注意义务；相对于其专业团体而言，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必须达到的仅仅是本团体中一般人的水平”，即

所谓的“合理谨慎”。 

独立审计准则是判断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和肯定。中国独立审计准则的

制订，履行的是一个立法程序；独立审计准则在中国具有法规的地位。法律赋予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

判别标准的抗辩地位。尊重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是促进审计准则发展的前提；尊重会计专业团体的生存方式，是

法学家应有的品格。 

审计准则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业内人士普遍存在担忧 

审计准则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中注协举行的召开了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士也对此有些担忧，浙

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人说：“现实中，司法机关并不把独立审计准则作为审判的依据，而监管部门又将其作为注册

会计师执业中强制性的规范。因此，只要存在审计失败，无论注册会计师是否已经按照准则执业，都将被司法机关认定

要负有责任；只要注册会计师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做，无论审计结果是否真实、审计意见是否合适，监管部门都会把它

作为一个问题提出。”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管部有关人员说：“目前闲扰着法律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遵循了准则’?如果独立审计准则在

制定时考虑了公众的利益，法律界会认同的。如果注册会计师严格按照审计程序执业，是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抗辩的，

但不能把严格执行审计程序等同于遵循了审计准则，审计准则不仅仅包括注册会计师应该执行的审计程序，也要求保持

执业谨慎和合理的专业判断。” 

审计的灵魂是专业判断，而不是审计程序，审计程序要围绕专业判断展开 

否定审计准则的部门规章地位并不是对审计准则法律地位的全部否定。作为行业惯例或技术性规则，审计准则是成文法

的补充，即：法庭在认定审计师是否存在职业过错时，审计准则可作为审判参考，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如果法官认为：审计准则回避了审计师应负的审计责任，审计准则无法有效指导审计师侦查舞弊时，或审计准则滞后或

超前时，法庭可以否定审计准则的具体规定，从保护公众利益出发对审计师的注意义务提出不同于审计准则的要求。



如，审计准则没有要求核实原始会计资料的真伪，但法庭查实，有种种迹象显示，被查企业有重大舞弊嫌疑，审计师没

有排除合理怀疑，未能对关键单据作进一步查证，则判定审计师存在过错。又如，根据审计环境，函证对于证实债务债

权余额并不能起到有效作用，审计师未能根据审计准则操作函证程序，没有亲自函证，法庭认为此举并不是导致审计失

败的原因，从而认定审计师并不因此承担审计过错责任。 

这种理念强调了对审计准则的灵活运用，不同的审计风险、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客户、不同的审计目标，同样的审计准

则具体运用都存在差异。 

审计师以勤勉的态度投入更多的成本审计，能有效防止审计失败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而不是绝对保证已审会计报表可靠程

度。当审计成本超过审计失败成本时：此时发生审计失败。但在实务中，我们无法判断审计成本与审计失败成本孰高孰

低，如果潜在加害人在这种行为中的活动量变化是事故防止最有效率的办法，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人

加以严格责任。相反，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潜在受害人对此改变活动量是防止事故的最有效率的办法，那就成了致害人

没有责任的有力理由。由会计报表的使用人来预防会计报表造假显然是不现实的事，而审计师如果以更勤勉的态度投入

更多的成本审计，则能更有效防止审计失败从而防范会计报表造假。从这个角度，CPA推广严格责任是有理论依据的。 

  审计准则是一种执业参考，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实际上，由于审计是一种专家服务，一旦出现审计失败或审计事故，很难判断会计师是否已严格遵循了审计准则，而且

审计准则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局陷性，审计准则导致审计的过量或不足从而使审计的无效率和形式主义。 

笔者认为，审计准则只是一种执业参考，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审计师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用个性化的审计程序排除

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合理怀疑，只要其审计结论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不管它采用了那种审计程序或审计方法都

是有效的。 

在风险导向审计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审计准则的地位与作用，因为在这样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准则更注重专业判断

能力，而不是审计程序和技术的执行能力。在这样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准则不再有法律效力。 

(作者：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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